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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市 农 业 农 村 局文件
成 都 市 财 政 局

成农联发〔2022〕30号

成都市农业农村局 成都市财政局
关于成都市 2021年度农业职业经理人政策性
农业保险自缴保费补贴申报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，四川天府新区、成都东部新

区、成都高新区和锦江区、青羊区、金牛区、武侯区、成华区农

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成都市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强基行动方案》（成办发

〔2020〕50号）关于继续执行农业职业经理人政策性农业保险自

缴保费减免 20%政策，现将 2021年度农业职业经理人购买政策性

农业保险后，申请 20%自缴保费补贴有关实施细则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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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主体

已被认定的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，包括截至 2021年 12月

31日已经持有“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”或者暂未获得证书

但已经通过政府职能部门认定的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。

（二）补贴时限范围

政策性农业保险保单承保开始时间在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

年 12月 31日内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方式

本次申报采用线上申报方式，符合要求的农业职业经理人通

过农贷通平台在线填报和上传相关资料，村（社区）、镇（街道）、

区（市）县逐级在线审核，具体操作分别详见附件 1、2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

1. 农业职业经理人申报

通过农贷通平台“政策申办”栏目中“农险保费补贴”进入

申报，按要求完整上传相关佐证资料。

2. 村（社区）初审

村（社区）通过农贷通平台对农业职业经理人申报的资料进

行初审，对本级驳回、拒绝的审核做好告知义务。

3. 镇（街道）复审

镇（街道）通过农贷通平台对农业职业经理人申报的资料进

行复审，对本级驳回、拒绝的审核做好告知义务。

4. 区（市）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核



－ 3 －

由区（市）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区（市）县财政部门，通过

农贷通平台对农业职业经理人申报的资料进行审核，汇总上传《成

都市 2021年度农业职业经理人政策性农业保险自缴保费补贴汇总

表》（见附件 3）及补贴资金申报请示文件扫描件，对本级驳回、

拒绝的审核做好告知义务。

5. 市农业农村局审定

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财政局，通过农贷通平台对各区市县上

报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申报的资料进行最终审定，拨付相关区（市）

县农业职业经理人自缴保费补助资金。对主体资质不符合、申报

手续不齐备、数据不准确的申报，视为无效申报，不予补贴支持；

对审定通过的申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农贷通平台系统推送相关

申报数据和材料至一卡通平台进行补贴资金发放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人身份证、银行卡（一卡通）、农业职业经理人证

书（已被认定为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尚未取得证书的须提供区

（市）县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委员会相关证明）、政策性农业保险

保单、自缴保费发票。

（二）以企业、家庭农场投保的，需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

照。

（三）农业职业经理人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专业合作社组

织的集体投保，应提供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个人自缴保费金额的

保险凭证。

（四）以专业合作社个体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，应提供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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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开具的占专业合作社份额的情况说明和相关佐证材料（合作

社章程等能证明个人所占份额的材料）。

四、申报补贴标准

（一）农业职业经理人个体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以享受

个人自缴保费金额 20%的政策性补贴。

（二）以企业、家庭农场个体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，其法

人代表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可以享受自缴保费金额 20%的政策性

补贴。

（三）农业职业经理人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专业合作社组

织的集体投保的政策性农业保险（保单投保方式为集体投保），农

业职业经理人可以按其个人自缴保费金额享受 20%的政策性补贴。

（四）以专业合作社个体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（保单投保

方式为个体投保），其成员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可以按其在合作社

所占份额确定个人自缴保费金额后享受 20%的政策性补贴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时限

农业职业经理人申报补贴的时间为 2022年 10月 21日至 2022

年 10月 30日，逾期未申报视为自行放弃。

村（社区）对辖区内补贴申报初审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1

月 3日；镇（街道）对辖区内补贴申报复审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

11月 8日；区（市）县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补贴申报

审核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1月 15日。未按规定时间审核报送资

金申请的区（市）县，视同放弃该年度该区（市）县奖励补助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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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

（二）严格审查

村（社区）、镇（街道）、区（市）县各级须严格按照通知要

求，在审核时间范围内完成补贴审核，对审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准

确性负责。村（社区）对开具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占专业合作社份

额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区（市）县对农业职业经

理人主体资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金控征信公司保障农贷通

平台在线申报系统正常使用，对数据安全性负责。

联系人：冯诗雅；联系电话：61885682。

附件：1. 农贷通平台农业职业经理人自缴保费补贴在线申

报操作指南

2. 农贷通平台农业职业经理人自缴保费补贴在线审

核操作指南

3. 成都市 2021年度农业职业经理人政策性农业保险

自缴保费补贴汇总表

成都市农业农村局 成都市财政局

2022年 10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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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年 10月 13日印发


